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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願服務主管機關

主管機關： 中央-衛生福利部

直轄市-直轄市政府

縣(市)-縣(市)政府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中央-各部會 之政府機關。
地方-各局處 之政府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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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自111年取消冊號

志願服務紀錄冊



「志願服務法」釋義彙集



「志願服務法」釋義彙集



「志願服務法」釋義彙集



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資訊網

請志工可先加入志工會員

可查詢志工個人
教育訓練、
服務時數、
電子榮譽卡



www.wezoomtek.com.tw

以「審核日期」與「前張榮譽卡到期日」兩者最晚的時間點的
次日，作為有效日期的起始日。(**榮譽卡申請後，於榮譽卡有
效日期之前的區間時數都不能做為下一次的有效時數計算**)

若志工過往沒有申請過榮譽卡，則以”審核日期”為有效日期
起始日，若過往有申請過，且前一張榮譽卡到期日比審核日期
晚，則以”前張榮譽卡到期日”為有效日期起始日。

(若100/01/01~103/12/31申請榮譽卡，審核日為111/04/30，
有效日期為111/05/01，則下次申請榮譽卡時，系統區間僅能
抓取111/05/01之後的區間有效時數跟時間)

依據111年衛福部全國志願服務聯繫會報

線上申請志工榮譽卡申請及計算方式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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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條

本辦法依志願服務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二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志工完成教育訓練者，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應發給志願服務證（以下簡稱服務證）

及服務紀錄冊（以下簡稱紀錄冊）。

第 3 條

1. 服務證至少應記載下列事項，並由志願服務運用單位製發及管理：

一、志工姓名。

二、發給服務證之單位及日期或期限。

三、服務證號碼。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2. 服務證應印製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志願服務標誌及志工照片。

3. 服務證應作為志工服務識別之用，不得移作其他用途。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50132&flno=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50132&flno=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50132&fln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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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條

1. 紀錄冊為志工服務之總登錄，其格式由中央主管機關統一定之，並由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印製。

2. 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應將志工接受本法第九條第一項基礎訓練、特殊訓練之內容

與時數，及志工保險、服務之日期、時數與內容、獎勵、照片，登載於紀錄冊。

3. 中央主管機關應就紀錄冊之管理，建置全國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

（以下簡稱全國資訊系統）。

4. 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應將第二項紀錄冊內容，登錄於全國資訊系統。但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以下簡稱地方主管機關）已建置地方資訊系統者，志願服務運用單位得將

紀錄冊內容登錄於地方資訊系統後，由各該地方主管機關登錄於全國資訊系統。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50132&fln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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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條

1. 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於志工申請紀錄冊時，應至全國資訊系統登錄志工基本資料、

基礎訓練及特殊訓練完訓證明，由地方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製作紀錄冊，並由志願

服務運用單位發給所屬志工。

2. 志願服務運用單位，無地方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而有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者，

由該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製作紀錄冊。

3. 第一項志工基本資料，應包括志工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護照號碼或居留證統一證號。

第 6 條

1. 服務證及紀錄冊由志工使用及保管，不得轉借、冒用或不當使用。

2. 志工有違反前項或志願服務運用單位之規定者，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應予糾正

及註記於紀錄冊，其服務紀錄不予採計；必要時，並得收回服務證及註銷證號。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50132&flno=5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50132&flno=6


www.wezoomtek.com.tw

第 7 條

志工轉換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時，紀錄冊應繼續使用。

第 8 條

紀錄冊損壞或遺失者，志工得向志願服務運用單位申請依第五條規定予以換發或補發。

第 9 條

志願服務運用單位辦理紀錄冊及全國或地方資訊系統登錄時，應依下列規定為之：

一、指定專人負責。

二、服務項目及服務內容，依實際狀況登錄。

三、服務時數，不包括在途往返時間。

第 10 條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隨時抽檢其權管志願服務運用單位之服務證與紀錄冊之使用及

第四條第四項資訊登錄情形。

第 11 條

本辦法除第四條第四項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五年一月一日施行外，自發布日施行。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50132&flno=7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50132&flno=8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50132&flno=9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50132&flno=10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50132&flno=11


案由 決議 辦理單位

臺南市志願服務推廣中心：
1.建議全國志工資訊系統關閉
志願服務運用單位可自行匯入
榮譽卡資料之權限、修改為權
限只由縣市政府匯入，以利管
理。

2.為因應115 年全面線上化需
上傳志工訓練結業證書至全國
資訊系統始能記錄服務時數，
然有志工反映訓練結業證書已
遺失，又倘跨領域之特殊訓練
結業證書遺失，恐影響該領域
服務時數無法計算，該如何處
理? 

1.可依建議修正系統設定。

2.有關志願服務訓練證書遺失之處
理方式，如為已領有紀錄冊之衛生
福利務類志工，可即認定該名志
工已完成該領域特殊訓練。另有關
志工因倘跨領域之特殊訓練結業證
書遺失所致服務時數起算日認列問
題亦涉及各中央及地方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獎勵辦法規定，請各單位如
有疑義可來信本部反映，本部將就
系統操作面進行討論評估。

衛生福利
部

※志工跨類別訓練證明遺失致無法將志工服務時數等相關資料建置至衛生福利部
志願服務系統等問題。
針對此問題，衛生福利部於114年全國志願服務聯繫會報會議提案討論，具體解
決方式如下：



辦理情形

1.業已調整僅開放縣市政府匯入榮譽卡資料

2.倘結業證書遺失，
經本部114年6月2日衛部救字第1141361778號函調查各機關處理原
則，擬訂下列處理依序適用，請各單位 115年1月1日起需上傳相關
證明始予以認定：

(1).以志願服務紀錄冊首筆服務時數紀錄認定為服務起始日。
(2).以該類別之運用單位所開立「績效證明書」認定為服務起

始日。
(3).請志工洽原辦理相關訓練單位，訓練單位如有完訓資料得

協助補開證明，以完訓日次日認定為服務起始日。
(4).請志工重新接受該類別特殊訓練。


